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湘油泵 

股票代码：603319 

 

收购人：许仲秋 

住所、通讯地址：湖南省衡东县城关镇北正街***号 

 

一致行动人：许文慧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一路***号 

通讯地址：湖南省衡东县城关镇北正街***号 

一致行动人：刘亚奇 

住所、通讯地址：湖南省衡东县城关镇北正街***号 

 

 

 

签署日期：二〇一八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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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

定，收购报告书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湘油泵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除收购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没有通过其他任何方式在湘油泵中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收购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内部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增持后，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湘油泵24,276,016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30.00%。收购人许仲秋将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不超过湘油泵已发行总股

份的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及《关于

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

（证监发[2015]51号）第三条的规定，收购人可以在12个月内增持不超过湘油泵

已发行股份的2%。本次增持属于豁免发出要约收购的情形，并且免于向中国证监

会提交豁免申请。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收购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所聘请的专

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报告

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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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摘要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报告书、收购报告书 指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本摘要 指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湘油泵 指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 指 许仲秋 

一致行动人 指 许文慧、刘亚奇 

本次收购、本次增持 指 

在收购报告书签署日前收购人许仲秋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

系统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增持湘油泵股份 36,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45%；本次增持完成后，许仲秋及一致行动人许文慧、刘亚奇合

计持有湘油泵股份 24,276,016 股，占公司总股本 30.00%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财务顾问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 1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

公司收购报告书》 

注：本摘要所涉及数据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如下： 

（一）收购人 

姓名 许仲秋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30424195207****** 

住所 湖南省衡东县城关镇北正街***号 

通讯地址 湖南省衡东县城关镇北正街***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 

1、许文慧 

姓名 许文慧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30424198005******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一路***号 

通讯地址 湖南省衡东县城关镇北正街***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刘亚奇 

姓名 刘亚奇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30424196207****** 



 

住所 湖南省衡东县城关镇北正街***号 

通讯地址 湖南省衡东县城关镇北正街***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系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许仲秋与一致行动人许文慧系父女关系，一致

行动人刘亚奇为许仲秋配偶的兄弟。 

本次权益变动后，许仲秋、许文慧、刘亚奇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4,276,01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00%。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湘油泵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如下：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刘亚奇

20.73% 1.41%7.86%

30.00%

许仲秋 许文慧

 

三、最近五年主要从事的职业、职务 

许仲秋先生最近五年主要从事的职业和职务如下： 

起止时

间 
单位名称 职务 主营业务 注册地 

是否存在与任

职单位的产权

关系 

2013.1

至今 

湖南机油泵股

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发动机泵类产品 湖南省衡阳市 是 

2013.1

至今 

衡山齿轮有限

责任公司 
执行董事 齿轮、减速机 湖南省衡阳市 是 

2013.1

至今 

湖南省嘉力机

械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铝压铸件 湖南省衡阳市 是 

2017.3

至今 

湖南腾智机电

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电磁阀、真空泵 湖南省长沙市 是 

2018.5

至今 

湖南东创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智能装备 湖南省长沙市 是 



 

四、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内受过行政处罚（与

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

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 

五、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

业务的情况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除上市公司湘油泵及其子公司外，收购人许仲秋所控

制的其他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和主营业务的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合

伙份额比例 
主营业务 

1 衡东领中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15,000 100% 

机械、电子产品设计、开

发、制造、销售及服务；经

营本企业产品进出口业务 

2 
衡东中道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63.20% 

机械、电子产品设计、开

发、制造、销售及服务；机

械技术查询、交流服务 

3 株洲易力达机电有限公司 5,832.81 73.07% 

机械、电子产品设计、开

发、制造、销售及服务；经

营本企业产品进出口业务 

六、收购人拥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

情况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无持有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5%以上已发

行股份的情况。 



 

第二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目的 

出于对上市公司湘油泵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收购人许仲秋增持湘油泵的股份

进而引致了本次权益变动。 

二、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计划 

收购人许仲秋拟在未来12个月内（自2018年6月21日起算）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进一步增持公

司股份，增持比例不低于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0.5%且不超过2%。 



 

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数量和

比例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许仲秋持有湘油泵股份16,736,4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68%；一致行动人许文慧、刘亚奇分别持有湘油泵股份6,359,694股、1,143,560

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7.86%、1.41%，上述三人合计持有湘油泵股份24,239,71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96%。 

本次收购后，收购人许仲秋持有湘油泵股份16,772,7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73%；一致行动人许文慧、刘亚奇分别持有湘油泵股份6,359,694股、1,143,560

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7.86%、1.41%，上述三人合计持有湘油泵股份24,276,01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00%。 

二、本次收购方式 

收购人许仲秋于2018年6月20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湘

油泵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6,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5%，具体如下： 

收购人 交易时间 增持方式 
成交均价 

（元/股） 

增持股数

（股） 
增持比例 

许仲秋 2018.06.20 竞价交易 24.57      36,300.00  0.0450% 

三、股权的权利限制情况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湘油泵股份质押情况如

下： 

股东姓名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质押股份数量（股） 

许仲秋 16,772,762 20.73% 12,950,000 

许文慧 6,359,694 7.68% 6,359,694 

刘亚奇 1,143,560 1.41% 114,000 



 

除上述股票质押情况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湘油泵股票不存在其他

股份权利限制的情况。 



 

第四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一）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最近三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最近三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

情形。 

同时，收购人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二、收购人认为，收购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

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投资者对收购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

息，亦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收购人声明 

本人承诺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许仲秋 

 

签名：                              

 

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许文慧 

 

签名：                              

 

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刘亚奇 

 

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此页无正文，为《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页） 

 

 

 

收购人：许仲秋 

 

签名：                                 

 

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许文慧 

 

签名：                                 

 

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刘亚奇 

 

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